附件5
现场资格审查所需材料及排列顺序

1.万州区2026年区外公开遴选教育事业人员报名信息表（附件3）。

2.万州区2026年区外公开遴选教育事业人员工作经历（同意报考）证明（附件4）。

3.本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4.本人不能到现场资格复审的报考者可委托他人进行资格复审，但须出示本人签名的委托书、报名所需相关资料原件及复印件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5.毕业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6.教师资格证原件及复印件。

7.本人入编的招聘文件或公开招聘审批表或编制卡复印件。

8.加分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：

（1）学科带头人、市省级骨干教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2）现场赛课获奖的文件、奖证原件和复印件以及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3）综合表彰文件、奖证原件及复印件；

（4）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公费师范生、国家优师、地方优师的培养协议；

（5）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，优秀的需要主管部门盖章，2025年年度考核未下文的，优秀的由主管部门出具证明，合格的由学校出具证明；

（6）科研成果或课题相关文件、材料原件及复印件。

